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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選用在內之各種結社相關之事務，並以有組織之形式，表達符合其團

體組成目的之理念。就中人民團體之名稱，乃在表彰該團體之存在，作

為與其他團體區別之標識，並得以其名稱顯現該團體之性質及成立目

的，使其對內得以凝聚成員之認同，對外以團體之名義經營其關係、推

展其活動。人民團體若對其名稱無自主決定之自由，其自主決定事務之

特性固將無從貫徹，而其對成員之招募與維持及對外自我表現之發揮，

尤將因而受不利之影響。故人民團體之命名權，無論其為成立時之自主

決定權或嗣後之更名權，均為憲法第十四條結社自由所保障之範疇。對

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要件，以法律或

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始得為之。

人民團體法第三條規定人民團體在全國、省、縣之主管機關，第五

條規定人民團體以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至於人民團體名稱應如何訂

定，同法並無明文規定。雖同法第十二條將人民團體之名稱、組織區域

等，分別列為章程應記載之事項，惟探其立法意旨，關於人民團體組織

區域之規定，無非在確立人民團體之主管機關及辦理法人登記之管轄

法院，不在限制以章程上所記載之組織區域為人民團體實際對內或對外

活動之範圍。人民團體之組織區域與名稱分別代表不同之意義，其間並

無必然之關連。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執行法律，雖得訂定命令對法律為

必要之補充，惟其僅能就執行母法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不

得逾越母法之限度，此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六七號、第三九○號、第四四

三號及第四五四號解釋釋示在案。內政部訂定之「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

業規定」第四點關於人民團體應冠以所屬行政區域名稱之規定，侵害人

民依憲法第十四條所保障之結社自由，應即失其效力。上開作業規定之

其他內容，主管機關亦應依照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以符憲法保障結社

之權，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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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以其未分配盈餘增

資償還因增置或更新同條第一款所定之機器、設備或運輸設備之貸款

或未付款者，其股東因而取得之新發行記名股票，免予計入該股東當

年度綜合所得額；其股東為營利事業者，免予計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額課稅。適用上開條文之公司應依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修

正發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二項第八款（現行細則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第八款）規定，於核定本次增資償還計畫之期限內完

成償還貸款或未付款，並於完成後六個月內檢具清償證明影本或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清償證明文件，向原核備機關申請核發完成證明。如因

實際需要得依同細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現行細則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於原核備完成期限前向原計畫核備機關申請展延至四年。上開施

行細則有關六個月申請期間之規定，對納稅義務人而言，雖屬較短之期

限，惟原計畫已准其有一定完成之期限，茲復有四年延展期間之設，如

無一定申請期間之限制，稅捐核課之目的即難以落實。而此等期間之規

定，除已斟酌適用本條例之公司之實際需要外，並係兼顧稅捐稽徵法第

二十一條租稅核課期間及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八條會計憑證保存期限而

設，為執行母法及相關法律所必要。是上開細則有關六個月之規定，符

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與憲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並無

牴觸。

【解釋理由書】

國家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必要程度，憲

法第二十三條定有明文。但法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一律加以規定，其

屬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法律自得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俾利法

律之實施。行政機關基於此種授權，在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

定之限度內所發布之施行細則或命令，自為憲法之所許，此項意旨迭經

本院解釋在案。惟在母法概括授權情形下，行政機關所發布之施行細

則或命令究竟是否已超越法律授權，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而應

就該法律本身之立法目的，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判斷。

釋字第四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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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以其未分配盈餘增

資償還因增置或更新同條第一款所定之機器、設備或運輸設備之貸款

或未付款者，其股東因而取得之新發行記名股票，免予計入該股東當

年度綜合所得額；其股東為營利事業者，免予計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額課稅。為執行上開條文之規定，主管機關於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修正發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二項第八款（現行細則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第八款）明定，適用該條例之公司於核定本次增資償

還計畫之期限內完成償還貸款或未付款，並於完成後六個月內檢具清

償證明影本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清償證明文件，向原核備機關申請

核發完成證明。如因實際需要得依同細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現行細則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於原核備完成期限前向原計畫核備機關申請

展延至四年。上開施行細則有關六個月申請期間之規定，對納稅義務人

而言，雖屬較短之期限，惟原計畫已准其有一定完成之期限，茲復有四

年延展期間之設，如無一定申請期間之限制，稅捐核課之目的即難以落

實。而此等期間之規定，除已斟酌適用本條例之公司之實際需要外，並

係兼顧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條租稅核課期間及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八條

會計憑證保存期限而設，為執行母法及相關法律所必要。是上開細則有

關六個月期間之規定，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與憲法第十

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

釋字第四八一號解釋（88.4.16.）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七條，授權以法律訂定省縣地方制度，同條第一款、第三款規

定，省設省議會及省政府，省置省長一人，省議員與省長分別由省民選

舉之，係指事實上能實施自治之省，應受上述法律規範，不受憲法相關

條文之限制。省縣自治法遂經憲法授權而制定，該法第六十四條規定，

轄區不完整之省，其議會與政府之組織，由行政院另定之。行政院據




